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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人社厅等部门制定的吉林省工伤保险
基础数据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10〕115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省人社厅、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制定的《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0年8月17日

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方案
省人社厅 省国资委 省财政厅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要求，为做好全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调查范围

　　全省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各类企业的工伤人员。

　　解除劳动关系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人员不属于调查范围。

　　二、调查内容

　　（一）国家需要对机关事业单位调查的内容。

　　1.工伤（亡）人数、工伤类型、伤残等级基本情况；

　　2.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基本情况；

　　3.享受工伤待遇的人数、工伤待遇项目和标准、工伤待遇列支渠道、发放机构以及执行有关工伤待遇的政策文件依据等；

　　4.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缴费方式、费率标准、工伤保险费用列支渠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待遇构成以及统筹管理情况；

　　5.工伤保障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完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障制度的意见、建议。

　　（二）国家需要对企业单位调查的内容。

　　1.本地区国有、集体企业参保情况；

　　2.“老工伤”的总体情况；

　　3.解决“老工伤”人员的最近需求测算；

　　4.本地区或重点城市、重点行业、企业“老工伤”的突出问题；

　　5.解决的措施和政策建议等。

　　（三）我省需要对各类用人单位调查的内容。

　　1.用人单位的参保情况；

　　2.工伤人员及供养亲属的基本情况；

　　3.工伤认定鉴定情况；

　　4.伤保险待遇支付情况。

　　三、时间和步骤

　　企业单位调查的时间自2010年8月1日至9月5日。机关事业单位调查的时间自2010年8月1日至10月15日。

　　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

　　1.署准备阶段（8月15日前完成）。

　　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成立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调查工作会议，对调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印制各类调查表格，举办各级调查业务和软件使用培训班等。设计开发软件由省人社厅承办。

　　2.面调查阶段（企业调查8月30日前完成，机关事业等单位9月30日前完成）。

　　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系统事业单位按系统组织，由省级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工作的部署和结果汇总，汇总结果报送省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级机关（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不包括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系统事业单位）由各级公务员管理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会同医疗、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报送本级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各类企业（含中省直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级调查领导小组负责，具体调查工作由人社部门会同财政、国有资产管理、民政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其中，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本地各类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调查工作；各级国资委负责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及国有关闭破产企业的调查工作；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负责由养老保险金支付待遇的工伤人员的调查工作。
　　各级医疗、工伤保险经办机构配合上述主管部门的调查，重点是提供参加医疗、工伤保险各类工伤人员的调查数据。
　　3.结验收阶段（企业调查9月5日前完成，机关事业等单位10月15日前完成）。
　　省、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县（市）对所辖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的调查表进行审核、验收，汇总后逐级报送。各类企业单位的汇总表要由本地人社、财政、国有资产管理三部门审核盖章后上报。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系统，由省级行政管理部门统一汇总验收。
　　各地（系统）在对调查情况进行全面汇总、分析的基础上，按调查内容和附表项目，综合形成客观、实际的调查总结分析报告。同时，对调查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保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省政府成立由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管理、财政、民政等部门主管领导为成员的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政府也要成立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县（市）调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二）加强协调配合。全省调查工作由吉林省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具体工作由省人社厅牵头，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密切配合，共同组织完成。
　　（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此项调查工作任务量较大，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市、县两级调查工作经费由市、县级财政分级负担，省财政对省政府调查领导工作中所需的必要经费给予适当补助。
　　五、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这次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工作量大、要求高，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调查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
　　（二）要加强协作。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共同搞好此次调查工作。被调查的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要服从大局，积极配合，及时、准确、规范、完整地提供相关信息。
　　（三）要注意收集典型案例。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人员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方面的典型案例和各类企业工伤保险方面的疑难案例。
　　（四）要认真撰写专题报告。调查结束后，各系统和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要撰写专题报告。机关事业单位专题报告与数据汇总表和典型案例（1-2个）于2010年10月15日前报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企业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的专题报告、数据汇总表和典型案例（1-2个）于2010年9月5日前报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方秀君，联系电话；0431—88690651。
　　附件：1.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2.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表
　　　　　3.填表说明
附件1
吉林省工伤保险基础数据调查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松
　　副组长：省人社厅副厅长胡振国
　　成　员：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主管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调查的具体组织协调和实施工作。办公室设在省人社厅。
　　办公室主任：省人社厅副巡视员王玉刚、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雷云峰。
　　办公室成员：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及省公务员局、省社会保险局、省医保局、省煤炭社保中心，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等部门相关处室负责人。
附件2
附件3
填表说明
　　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调查情况表》填表说明（国家表）
　　（一）关于调查范围。
　　1.国家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包括：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部门；“参公单位”是指由编制部门审批确定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2.以财政拨款为主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单位指各类公立或国有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等。
　　3.中央直属驻我省的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按属地原则组织填报。
　　（二）关于填表说明。
　　1.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被调查单位统一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1和国家机关事业表2。其中国家机关和参公单位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1，科教文卫事业单位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2。
　　2.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被调查单位统一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3-1、3-2、4-1和4-2。其中国家机关和参公单位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3-1和3-2；科、教、文、卫事业单位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4-1和4-2。
　　只有部分参保的，参保单位或部门填报后由本地区汇总单独上报。
　　3.国家机关事业表3-1、3-2、4-1和4-2由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参保情况填报。
　　4.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四部门需单独汇总填报国家机关事业表1（未参保）和表3-1（参保）。
　　5.附表中涉及各年份有关数据均为截至当年累计数。
　　（三）关于调研情况报送。
　　本次调研各地汇总上报截止时间为2010年10月15日。调研结束后，请各地报送以下材料：
　　1.综合分析调研报告。主要内容按我省《方案》机关事业单位五项调研内容撰写，五项内容要写全。
　　2.每个地区以市（州）为单位上报调查数据汇总表。上报1-2个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典型案例，重点是待遇方面的案例。
　　二、关于企业调查表的填表说明（国家调查表）
　　（一）关于调查范围及有关事项。
　　1.本次调查的范围、对象、数据截止时间：本省境内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他企业等。其中包括中央所属企业。
　　统计对象为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
　　调查表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
　　2.“工伤人员”：是指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且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程序，由权威机构认定为工伤的人员。《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后，权威机构是指当地劳动保障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条例》实施前，权威机构是指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权进行工伤认定的机构。如，劳动部门、工会、所在企业、企业主管部门等。
　　3.按当时政策规定已领取了全部待遇（含长期待遇一次性领取）。依政策终止了工伤保险关系的人员，不列入本次统计范围。
　　（二）关于填表说明。
　　1.调查表—《企业工伤保险参保及待遇落实情况汇总表》（此表即是调查表也是汇总表）。
　　（1）纵栏。
　　①“其他企业”：是指按照有关规定，由原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转制后形成的企业，其工伤人员只统计企业承接的其改制、转制前已认定为工伤的原国有、集体企业职工。
　　②“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是指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计划项目的国有企业，必须有全国关闭破产指导小组的批文。
　　③“依法破产国有企业”是指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实施破产的国有企业，需要法院批文。
　　④“关闭破产集体企业”：关闭破产的集体企业，需要有法院或有关主管机构的批文。
　　⑤“地方国有企业”：省属以下国有企业，包括省属企业。
　　（2）横栏。
　　①“在职工伤人员”是指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退休工伤人员”是指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
　　②“纳入统筹保障”：是指《条例》规定的应由基金负担的工伤待遇已全部纳入工伤保险基金负担。
　　③“单位保障”：是指全部工伤待遇仍由所在单位支付。其中，部分待遇已由基金支付，部分待遇（按条例应由基金承担的）仍由单位支付的，在这次调查中，作为全面纳入统筹的一个特殊问题，统一填写到“单位保障”栏中。但上报调查表时可另附专题说明，说明：a.已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的待遇项目；b.已纳入工伤保险统筹项目的标准。
　　④“其他渠道保障”：主要是指既未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又无单位支付，但已有其他渠道保障。
　　⑤“其他”：指2003年底前发生伤害，未经权威机构认定，但有所在单位明确的书面文件确定为工伤的人员；或已经权威机构认定为工伤，但尚未鉴定伤残等级的人员。
　　2调查表二《分企业工伤保险参保及待遇落实情况表》（此表即是调查表也是汇总表）。
　　（1）纵栏。
　　①纵栏中的“1、2、3、……”是各地统计企业数量和登记企业名称时用。要一一填写。
　　②b、层层汇总上报时，均要附有调查表二。
　　（2）横栏。
　　①“企业名称”按工商登记执照、有关机关批准文件上的全称填写。
　　②企业性质：在格内填写代码。中央国有企业（代码为a)、地方国有企业（代码为b)、集体企业（代码为c)、其他企业（代码为d)、中央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代码为e)、中央下放地方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代码为f)、地方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代码为g)、依法破产国有企业（代码为h)、关闭破产集体企业（代码为i)。 
　　③企业编码根据工商登记编码填列。 
　　④其他要求同表一。
　　（三）关于汇总上报事项。
　　1.每个地区以市（州）为单位上报调查数据汇总表。
　　2.按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三部委文件要求，汇总表及调查表须经各级人社部门会同各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统一上报。
　　3.上报汇总各调查表的同时，要有本地总体情况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本地区国有、集体及其他企业参保情况和“老工伤”的总体情况；应有工伤人员总数及2003年底前的工伤人员总数和2003年底前患职业病的工伤人员总数；解决“老工伤”人员的资金需求测算；本地区或重点城市、重点行业、企业“老工伤”的突出问题；解决的措施和政策建议等。同时要报送1-2个疑难案例。
　　各地汇总上报截止时间为2010年9月5日。
　　三、关于基础信息表的填表说明（吉林省调查表）
　　基础信息表由省人社厅设计，共三张表。主要采集全省用人单位参保情况、工伤人员和供养亲属的基础信息和享受待遇情况，为全省工伤保险信息库建设奠定基础。
　　基础信息表的表一、表二由机关事业单位及各类企业填报，填报内容为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相关情况。表三由各级人社部门汇总，逐级上报。
　　（一）基础信息表一《吉林省工伤保险基本情况调查表》。
　　1.单位名称：按工伤登记执照、有关机关批准文件上的全称填写。
　　2.单位代码：企业按工商登记编码、机关事业单位按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填写。
　　3.单位性质：填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其他企业。
　　4.“老工伤”是指2003年12月31日以前发生的工伤。
　　5.第6栏“工伤类别”：填写事故伤害、职业病、视同工伤、其他。
　　6.第9栏“工伤认定机构”：填写省级、市级、县级人社部门或用人单位等有权认定的机构。
　　7.第10栏“伤残鉴定情况”：填写鉴定、未鉴定
　　8.第12栏“伤残鉴定机构”：填写省级、市级、县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或用人单位等有权鉴定的机构。
　　9.第16栏“伤残津贴”、第17栏“按月领取伤残补助金”、第18栏“生活护理费”：以2009年度当年领取金额填写。
　　10.第19栏“辅助器具配置费”：以2009年配置额填写。
　　11.第20栏“工伤医疗费”：包括工伤治疗费、旧伤复发治疗费、康复性治疗费等，以2009年度当年发生额填写。
　　12.第21栏“2009年度工伤保险费用合计”：15+16+17+18+19+20=21。
　　（二）基础信息表二《吉林省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待遇基本情况调查表》。
　　1.第15栏“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第16栏“丧葬费”：以2009年度当年发生数额填写。
　　2.第17栏“抚恤金额”：以2009年度当年领取数额填写。
　　3.第18栏“2009年度工伤保险费用合计”：15+16+17=18。
　　4.其他事项同表一。
　　（三）基础信息表三《吉林省工伤保险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1.第15栏“其他”：指未参保但有保障渠道。
　　2.第24栏、第34栏“其他”指无级别或未经权威机构认定，但有医疗机构和所在单位明确的书面文件认定为工伤的人员。
　　3.第41栏“2009年度工伤保险费用支出”：包括工伤医疗待遇、一次性待遇、经常性待遇等，以2009年发生数额填写。
　　（四）关于上报事项：以市（州）为单位上报基础信息表。机关事业单位上报截止时间为2010年10月15日；各类企业单位的上报截止时间为2010年9月5日。（本省调查表不需书面总结）
